
岭南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关于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校外教学点设置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校外教学点（以下简称“教学点”）的设置，依据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和办学秩序管理的通知》（教发（2007）23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促进高校加快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3〕26号），结合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的校外教学点是设置在其他单位（以下简称“设点单位”）对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函授学生或业余学生进行教学辅导、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管理的机构。
第三条 教学点设置要贯彻“积极发展、规范管理、提高质量、改革创新”的方针，遵循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规律，提高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办学质量与声誉。
第四条 教学点应合理布局，根据生源情况、社会需求和教育资源状况进行设置，数量不得超过25个，开设专业限于本科层次和专科层次。
第五条  设点单位应具备如下条件：
(一)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符合办学资质要求的企事业教育培训机构。个人、非法人单位、不具备办学资质条件的机构、中介机构不得设立教学点。
（二）必须具备固定办学场所，有符合教学、辅导要求的基础设施、教学仪器设备等，且符合国家与地方有关安全、消防、卫生等方面的要求。  

（三）必须配备相应的教务、财务、后勤等管理人员。
（四）必须建立健全教务、财务、后勤等各项管理制度。 

 第六条  教学点命名为“岭南师范学院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教学点”。
 第七条  教学点设置实行“一年一审”的审批管理制度，学校与教学点按“一届学生签订一次协议”的要求联合办学。
 第八条 教学点设置包括续办的教学点和新设的教学点，均应经过申请、考察审核、审批备案、签订协议、通知公告等程序。
 (一)申请。设点单位每年2-3月向岭南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以下简称“继续教育学院”）提出设置教学点申请，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报告。内容包括设置教学点的名称、开设专业及层次、学习年限、招生范围等。  

 2.可行性论证报告。包括：设点单位的概况、当地人才需求情况和设点单位的管理队伍、办学场地、教学设施等情况;拟定开设专业教学计划、管理方案等。
3.相关证明材料。包括设点单位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和办学资质证明文件的复印件等。
(二)考察审核。继续教育学院收到设点单位的申请后，组织专门人员对申请材料予以初步审核，在材料审核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实地考察，如实填写继续教育学院制发的《校外教学点设置审核表》。 

(三)审批备案。继续教育学院召开班子会议，听取考察审核人员的汇报，审阅申请材料和考察报告，从合法性、真实性、可行性等方面进行全面审核，拟定教学点，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人在《校外教学点设置审核表》上签署意见，并整理相关材料报学校批准。获得批准的教学点于当年4－5月集中报省教育厅、省考试院备案。 

(四)签订协议。获得批准并备案的教学点应于当年6月与我校签订管理协议。
 (五) 通知公告。对于未获批准的设点单位应在当年4－5月由继续教育学院发函通知;对于获准的设点单位应在备案之后由继续教育学院以适当形式公布。
 第九条  设点单位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次年不得续办教学点，即撤销教学点。
(一)招生人数不足100人且在学总人数不足300人的;

(二)拖欠我校应得办学分成款超过20%的;

(三)违规收费受到有关部门处理的;

(四)管理工作混乱不能保证教学质量的;

(五)因管理不善、违法违规导致学生上访或其他群体性事件的;

(六)因恶性竞争、相互诋毁严重影响我校办学声誉的;

(七)明确表示不愿意与我校合作办学的;
(八)具有其他违法或严重违规行为的。
第十条 设点单位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限期整改，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次年不得续办教学点，即撤销教学点。
(一)拖欠我校应得办学分成款10-20%的;

(二)对我校相关管理制度落实不力的;

(三)对教学督导建议整改不力的;

(四)不服从继续教育学院管理工作安排的;

(五)不认真履行管理协议的;

(六)有其他违规行为的。
 第十一条  教学点撤销须经有关人员审查、继续教育学院班子会议讨论通过，报学校审批。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2017年3月起施行。以往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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